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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年玻璃幕墙安全排查
整治工作的通知

玻璃幕墙业主和物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安全管理的要求，提

高玻璃幕墙日常监督管理水平，消除玻璃幕墙重大安全隐患，化

解玻璃幕墙系统性安全风险。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底数清、隐患明、措施实的目标，通过年度玻璃幕墙排

查整治，压实玻璃幕墙建筑业主(以下简称“业主”)的安全主体

责任，落实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监管责任，有效防范玻璃幕墙高

坠事故。

二 、排查整治范围

全区范围内所有交付使用的建筑玻璃幕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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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排查整治重点

（一）现场隐患检查。重点检查幕墙玻璃面板、开启系统、

主要承力结构件、连接构件(螺栓)、幕墙密封系统及幕墙排水系

统等项目的质量安全情况，是否存在私自改装，是否发生过坍落、

外凸，是否存在高坠风险等使用安全问题及整改情况，以及其他

严重危及玻璃幕墙使用安全的情况。

（二）管理行为检查。重点检查业主或受委托物业单位是否

制定既有建筑玻璃幕墙日常养护及大风暴雨等特殊时段管理制度；

是否落实专人负责(玻璃幕墙管理员);是否依据“77 号令”落实

日常维护保养、定期检查、安全性鉴定等相应管理要求和措施 。

(三)系统纳管检查。重点检查信息平台纳管情况，包括安全

维护责任人对“上海市建筑幕墙管理平台”(www.yunmuqiang.cn,

以下简称“平台”)使用情况，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基础信息是否完

整准确，日常安全维护中涉及的日常巡查台账、管理制度、定期

检查报告、安全性鉴定报告、应急预案、隐患整改措施等相关资

料的填报情况，玻璃幕墙“楼宇码”张贴情况等。

四、排查方式

（一）自查自纠。业主或者受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应按照国

家和本市的技术标准以及本通知的要求，开展“现场隐患、安全

行为、系统纳管”方面的自查自检，加强对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

日常巡查，依托平台做好自查报告。对于超设计使用年限需正常

使用的楼宇，应参照《关于做好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专项排查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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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》(沪建质安〔2024〕12 号)的要求，委托有技术能力

的单位依法开展安全性鉴定并及时上传平台。

(二)属地巡查。委托有相应技术能力的行业专家或技术服务

单位，对辖区内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开展全面巡查整治。特别对高

坠危害较大(包括商业中心、交通枢纽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人员

密集、流动性大的区域内的建筑和临街建筑)、潜在风险较大(包

括未落实玻璃幕墙管理员、平台未上传日常巡查台账、应急预案

缺失及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未开展安全性鉴定和定期检查的)及《关

于 2024 年上海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排查整治巡查工作情况

的通报》(沪建质安〔2025〕19 号)中发现问题未落实整改的玻璃

幕墙重点楼宇实现汛前全覆盖排查，及时消除危害公共安全的玻

璃幕墙高坠风险，保障玻璃幕墙平安度汛。

(三)市级抽查。上海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整治办公室(以下

简称“市幕墙办”)成员单位将牵头技术专家，参照《上海市既有

建筑玻璃幕墙区级巡查工作导则》(沪建质安〔2023〕385 号)相

关要求，聚焦尚未纳入平台管理 (包括新竣工后投入使用和使用

多年尚未纳管)、Ⅲ类场所潜在风险较大的玻璃幕墙，对巡查工作

情况进行抽查复核并作为年度区级玻璃幕墙监管能效评价参考，

市级抽查结果以通报形式进行全市发布并抄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动态更新平台纳管信息。各业主及受委托的物业单位，

要明确落实玻璃幕墙管理员并录入“平台”账号相关信息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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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核查平台中的玻璃幕墙房屋使用用途等基础信息。

(二)推进汛前高坠隐患排查。各单位要严格落实业主主体责

任和行业管理责任，发现隐患要立即采取应急避险、落实维修整

改，严格落实“四不原则”(即没有检查过的不放过、整改不落实

的不放过、措施落实不力的不放过、整改后未经复查销项的不放

过),盯紧隐患闭环。

(三)强化整改落实行为。针对拒绝或不配合幕墙检查单位开

展玻璃幕墙检查工作的；对于已存在安全性隐患的玻璃幕墙，检

查单位多次提出要求维修或整改，但幕墙业主置之不理的；发现

玻璃幕墙坠落，未采取措施及实施方案的业主，区建管委将联合

属地管理部门对建筑物业主进行法人约谈，拒不整改的，将启动

相应执法程序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5 年 4月 16 日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5 年 4月 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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